
 
 
9．2．6 
非传统水源和循环水再利用，评价总分值为 6 分。施工现场应设置可再利用水的收集、处

理装置，机械、车辆设备冲洗用水应实行循环用水。施工中非传统水源和循环水的再利用

率达到 30%，得 3 分；达到 40%，得 6 分。


